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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8F

承辦人：劉怡君

電話：27256406

傳真：27205627

電子信箱：boe31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如正副本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5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02362897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教師申請進修學位，每學年度以不超過編制內現有教

師數百分之五限制，如何計算疑義一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校102年5月14日北市懷國人字第10230226900號函。

二、查「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進修學位、學

分實施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五、（二）規定：「進

修學位，須不影響教學及行政業務；每學年度以不超過編

制內現有教師數百分之五為限。」

三、次查本局94年4月11日北市教職字第09431772400號函略以

，教師進修人數應將該學年度具有進修學位事實之留職停

薪教師及申請公假進修學位教師合併計算，不超過編制內

現有教師數百分之五為限。

四、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92年4月21日公訓字第09200

029992號書函解釋，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施行細則第10條

所稱「當年度選送及自行申請進修總人數以不超過各機關

（構）學校編制內預算員額之十分之一為限」，係以每年

度分別計算，與本要點進修學位每學年度以不超過編制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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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有教師數百分之五為限用語有別。

五、基於教師與公務人員工作性質相異，教學工作須顧及學生

受教權益，爰本要點揭櫫進修學位須以不影響教學及行政

業務為原則。綜上，教師申請進修學位人數計算方式，請

依本局94年4月11日北市教職字第09431772400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中山區懷生國民小學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 (臺北市中山區懷生國民小學除外)、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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